
2018 年度大路煤化工基地一般公共预算支

出决算情况说明

根据 2018 年财政预算安排，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

计完成 21084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7180 万元，增长 52%，具

体支出如下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673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27万

元，增长 1%。具体支出为：

1.行政运行经费 4041万元，用于行政运行、机关事务和

相关社会事业等支出，较上年增加 104万元，增长 3%。其

中“三公经费”223万元（公务接待费 5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4

万元，下降 5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6万元，较上年减少

17万元，下降 18%；公务用车购置费 95万元用于购置环境

监测车和道路清洗车）。

2.税收事务支出 632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77 万元，下降

11%。用于园区税收征管工作经费和代扣代收代征手续费支

出。

（二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7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8

万元，增长 14%，用于缴纳财政供养人员医疗保险和公务员

医疗补助。

（三）节能环保支出 381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419万元，

下降 52%。主要用于园区环保能力建设、浓盐水提浓改造、

地下水及土壤监测、环保优秀企业奖励等支出。

（四）城乡社区支出 15364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7876 万



元，增长 105%，主要用于园区化解政府性债务、基础设施

建设支出和市政管理维护支出。

1.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54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8万元，增长

17%。主要用于园区市容市貌及危运车辆管理等支出。

2.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4194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7721

万元，增长 119%。主要用于园区化解政府性债务支出、园

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、市政维护及管理支出等。

3.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 111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147万

元，增长 15%，主要用于园区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养护支出。

（五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（安监方面）438万元，较

上年增加 228 万元，增长 109%。主要用于园区安全生产技

能大赛、安全应急救援演练、安全生产专家咨询费、标准化

创建奖励等支出。

（六）住房保障支出 161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57 万元，

增长 55%。主要用于缴纳住房公积金单位部分和随工资发放

的购房补贴。


